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各機關學校 114年度業務用獎狀框

財物採購規格 

一.品名：A4尺寸獎狀框 

二.本契約所稱「適用機關」係指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各機關學校。 

三.契約期間：本案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或至總訂購

數量達本案總數量(1,500個)為止，以先到者為準。在本契約有效期屆滿或

終止前所發出之訂購通知均屬有效，得標廠商不得拒絕，否則以違約論，本

局得終止或解除契約。 

四.數量：預估 1,500個。招標文件所列預估之需求數量，僅供參考，若適用機

關實際訂購數量減少或未予訂購時，得標廠商不得要求任何賠償。 

五.規格： 

1.A4（直式）獎狀框 

2.尺寸：外框長度 37.5公分至 38.5公分、寬度 28.5公分至 29.5公分、厚

度 1公分至 1.5公分，框條 4公分至 4.5公分。 

3.材質：使用松木（或同等品木質），表面以石膏加工立體成形，塗裝咖啡

色，內加白色細線條。木條接縫處須磨光平滑，塗裝均勻。 

4.採透明面板，背板採密集板加掛勾。 

5.獎狀框圖樣參考附圖(示意圖)。 

六.交貨方式： 

1.得標廠商(以下簡稱廠商) 於決標次日起 10日內將實體樣本送至本局確

認，爾後由各適用機關將數量通知(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、書面)日起 7

日內送至指定地點。 

2.廠商所送樣本經本局確認後，應提供 2個獎狀框由本局留存。 

3.得標廠商應依各適用機關要求，負責將奬狀等裝入獎狀框內且固定平穩。 

4.運送過程中如造成損壞，廠商需無條件更換新品；若發現有瑕疵或不符合

契約規格之處，廠商應於收到機關之書面或電話通知後 5日內完成換貨。 

5.廠商提供獎狀框應為未經使用之全新品，並應負責權利及物之瑕疵擔保責

任。 

七.付款方式： 

1.得標廠商每次交貨完成後，應備妥送貨簽收單、發票等文件向各適用機關

請款，由各適用機關各別驗收付款。 



2.各適用機關每次訂購數量最少為 20個，其運送費用，皆由得標廠商支付。 

3.得標廠商應每季將各適用機關訂購數量、交貨數量及付款金額等統計表送

1份至本局(秘書室)；若各適用機關訂購數量累計已達 1,500個時，得標

廠商應立即通知本局本案結案。 

八.其它:投標廠商應研判承攬價格高低之影響，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

(運費及其他管銷費用等)包含於報價內，並不得於訂約後提出任何向本局要

求補償或推卸契約責任。 

 

 

参考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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